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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对倍轻松2023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65号），公司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41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27.4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2,234,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63,323,585.91元后，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358,910,414.09元。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7月9日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1】3-43号验资报告。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调整前为 49,673.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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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实际发行结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5,891.04 万元。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万元）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万元）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7,862.02 27,862.02 15,089.96 

2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8,801.08 8,801.08 8,801.08 

3 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 5,010.00 5,010.00 4,000.00 

4 补充营运资金 8,000.00 8,000.00 8,000.00 

合  计 49,673.10 49,673.10 35,891.04 

（三）202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35,891.04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21,082.78 

利息收入净额 B2 433.15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3,480.90 

利息收入净额 C2 137.25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4,563.68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570.4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11,897.76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1,897.76 

差异 G=E-F 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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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进行了规定。该管

理制度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国投证券已于2021年7月12日分别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桃园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四海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倍轻松销售

有限公司、广州市倍之松销售有限公司、武汉倍轻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倍轻松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倍轻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倍之松健康智能设备有

限公司和深圳市体之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采用无息借款方

式向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所需资金。公司、上述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国投证

券已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万博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楚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光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天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朝阳门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44250100002800003144 6,082,913.3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桃园支行 633140691 14,509,7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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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四海支行 755913787510503 0.0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

行 
79190078801400002186 50,040.1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44250100002800003209 95,729.2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万博支行 120918656410660 32,620.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楚支行 127906217410618 33,381.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安支行 11050162530000001177 117,361.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天地支行 755951173810502 604,407.8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朝阳门支行 129913047610919 265,676.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44250100002800003242 185,768.65 

合计 21,977,603.98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118,977,603.98元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21,977,603.98

元的差异为97,000,000.00元，系公司为了提高资金的收益，利用暂未使用的闲置

资金购买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产品所致，具体明细如下： 

产品类

型 
购买日期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终止日期 

截至期末

是否赎回 

受托机构

名称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23/9/25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24/3/24 否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固定收

益类非

保本净

值型 

2022/1/20 
大额存单（可转

让） 
3,000.00 2024/1/20 否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桃园支行 

固定收

益类非

保本净

值型 

2022/6/20 
大额存单（可转

让） 
2,000.00  2025//6/20 否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桃园支行 

固定利

率类 
2023/12/7 3 个月定期 1,700.00  2024/3/7 否 

徽商银行

深圳龙岗

支行 

合计 -- -- 9,700.00 -- -- -- 

三、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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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适

时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9,700万元，

包括： 

（1）2023年9月25日，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发行的

“结构性存款”3,000.00万元，年化收益率为2.80%，到期日为2024年3月24日； 

（2）2022年1月20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园支行发行的“大

额存单（可转让）”3,000.00万元，年化收益率为2.7%，到期日为2024年1月20

日； 

（3）2022年6月20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园支行发行的“大

额存单（可转让）”2,000.00万元，年化收益率为3.3%，到期日为2025年6月20

日； 

（4）2023年12月7日，购买徽商银行深圳龙岗支行发行的“3个月定期存款”

1,700.00万元，年化收益率为1.75%，到期日为2024年3月7日。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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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研发中心

升级建设项目”、“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4

年12月。 

2023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的议案》，同意将“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4年12月。同时针对“研发

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公司根据项目实施进展及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拟增加

研发办公楼租赁装修费以及研发课题费的投入，并相应减少对软硬件购置的投入。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不及时的情况。公司已使

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倍轻松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包括：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对账单、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等资料，并与

公司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3年度，倍轻松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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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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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891.0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80.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563.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营 销 网

络 建 设

项目 

否 27,862.02 15,089.96 15,089.96 2,389.68 12,778.96 -2,311.00 84.69 
2024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研 发 中

心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否 8,801.08 8,801.08 8,801.08 614.52 2,585.22 -6,215.86 29.37 
2024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信 息 化

升 级 建

设项目 

否 5,010.00 4,000.00 4,000.00 476.70 1,199.50 -2,800.50 29.99 
2024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营

运资金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0.00 8,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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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49,673.10 35,891.04 35,891.04 3,480.90 24,563.68 -11,327.36 68.44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信息化升

级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公司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投

入过程中，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公司研发方向的调整，公司研发中心升级建设的进度有所

放缓；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投入过程中，由于公司目前主要依靠自有人员进行信息化建设、维

护及升级，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较为缓慢。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过谨慎研

究，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2023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的议案》，同意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际投入过程中，由于公司渠道策

略的调整，公司营销网络建设的进度有所放缓；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保证资金安全合理运用，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过谨慎研究，

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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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3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

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 9,700 万元，包括： 

（1）2023 年 9 月 25 日，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

3,000.00 万元，年化收益率为 2.80%，到期日为 2024 年 3 月 24 日； 

（2）2022 年 1 月 20 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园支行发行的“大额存单（可转

让）”3,000.00 万元，年化收益率为 2.7%，到期日为 2024 年 1 月 20 日； 

（3）2022 年 6 月 20 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园支行发行的“大额存单（可转

让）”2,000.00 万元，年化收益率为 3.3%，到期日为 2025 年 6 月 20 日； 

（4）2023 年 12 月 7 日，购买徽商银行深圳龙岗支行发行的“3 个月定期存款”1,700.00 万元，

年化收益率为 1.75%，到期日为 2024 年 3 月 7 日。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信息化升

级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2023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的议案》，同意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同时针对“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公司根据项目实施进展

及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拟增加研发办公楼租赁装修费以及研发课题费的投入，并相应减少

对软硬件购置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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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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